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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佈

茲提述天倫燃氣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的截至二零二二
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
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澄清，該公佈第1頁的概要框出現手民之誤。

該公佈指，「建議派付二零二二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11.00分。二零二二年累計派息每股
人民幣18.56分。」該句應更正如下：

建議派付二零二二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11.00分。二零二二年累計派息每股人民幣18.35
分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該公佈的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均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天倫燃氣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張瀛岑

中國鄭州，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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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瀛岑先生（主席）、冼振源先生（行政總裁）、劉民先生及李
濤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陳虹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勁先生、李留慶先生、趙軍
女士及歐亞群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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